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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861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海印股份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2-14号 

债券代码：127003         债券简称：海印转债 

 

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全资子公司与国电投海晟（广东）新能源发展有

限公司签署《合作框架协议》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重要提示： 

1、履约的重大风险及不确定性：本次签署的协议仅为合作框架

协议，后续具体合作事项仍需双方根据实际情况共同协商确定。本协

议的执行情况尚存在不确定性，未来合作项目中的具体事宜将以双方

商谈确定的协议为准。公司将根据本协议后续进展情况按照相关规定

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

险。 

2、对上市公司当年业绩的影响：本协议的签署对公司2022年度

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。 

 

一、框架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

1、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全资子公司

广州海印蔚蓝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海印蔚蓝”）于2022

年3月14日与国电投海晟（广东）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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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投海晟新能源”）签署《合作框架协议》。为贯彻落实国家节能低

碳政策，海印蔚蓝与国电投海晟新能源基于双方在各自领域内的优势

与资源，本着平等互惠、共同发展的原则，签订本合作框架协议。 

2、本次签订协议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

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中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，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

或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二、协议对方的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国电投海晟（广东）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

住所：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万博四路20号1座(1座)810房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101MA9XXUX21M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法人独资） 

法定代表人：方骏 

成立日期：2021-07-06 

经营范围：电力、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

国电投海晟新能源是中央直属的国有特大型骨干企业国家电力

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在广东省的投资平台之一，隶属国家电投海南分公

司管理，立足海南、深耕大湾区和辐射全国，以清洁能源、综合智慧

能源为主要市场开发对象，致力于新能源和电力的开发、建设、运营

及管理，充分发挥产业和行业优势，推动区域新能源发展。公司认为

国电投海晟新能源综合实力雄厚，具备良好的信用状况和履约能力。 

说明：公司与国电投海晟新能源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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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协议的主要内容  

甲方：国电投海晟（广东）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

乙方：广州海印蔚蓝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

（一）合作目标 

本着合作共赢、共同发展的原则，双方拟各自发挥自身产业优势

和品牌优势，在本协议框架内，相互提供优质资源进行框架合作，致

力于建立长期、稳定、互利、共赢的全面框架合作伙伴关系，在新能

源发电、储能、充电桩、售电、能源托管、综合能效提升、区域集中

供能一体化业务等方面展开广泛的合作，重点开发海印股份所属物业

及行业的新能源项目开发建设，以起到示范、辐射和带动的作用，为

行业打造低碳生态示范园区建设提供实践经验参考和借鉴。 

（二）合作内容 

海印蔚蓝支持国电投海晟参与其母公司海印股份及所属行业新

能源和节能减排产业投资开发和工程建设，并提供地方关系协调、宣

传推介等方面的工作协助以及项目申报、产业推动等方面的支持。国

电投海晟在海印蔚蓝的支持下，发挥自身技术和人力资源优势，重点

在以下领域开展工作，推动有影响力的示范项目落地。 

1、光伏发电：国电投海晟充分利用海印股份所属园区及行业园

区屋顶资源，在符合建设条件的区域投资建设并运营光伏发电项目，

为企业发展提供绿色清洁能源，践行绿色低碳经济发展。 

2、储能发电：国电投海晟利用自身技术优势，精准分析用户用

电情况，结合本项目发电单元以及当地电价峰谷差，采用储能系统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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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负荷侧的精细化管理，实现用户整体的智能化用电，提高用户能源

使用效率，降低碳排放。 

3、建筑节能：国电投海晟积极为海印股份新建、既有建筑提供

专业化的一站式建筑节能服务，包括建筑能源托管、能效管理系统、

暖通系统优化控制等节能诊断服务。 

4、能源监测：国电投海晟利用能效在线分析监测系统，积极推

广能源监测理念，协助建设能效监测系统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，加强

能源管理。 

5、智能物流：国电投海晟利用其集团电动车产业链、技术、品

牌等优势，协助海印股份物流业务纯电化，智能化发展，提供电动载

具的租赁以及充换电站的投资运营服务。 

（三）工作保障 

1、双方成立推进新能源项目建设合作领导小组，组长由双方主

要领导共同担任，组员由双方职能部门工作人员组成。 

2、双方同意，对于经充分论证的节能减排及新能源项目，在条

件成熟的前提下，可以通过组建合资公司来推动项目建设。 

 

四、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海印蔚蓝与国电投海晟新能源签署《合作框

架协议》旨在充分发挥国电投海晟新能源的专业背景和技术优势，为

公司新能源项目具体落地提供强而有力的专业支撑，夯实公司新能源

项目技术基础，促进公司新能源业务稳健、科学发展。本次签订合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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框架协议不会对公司2022年的经营业绩构成重大影响。 

 

五、其他相关说明 

（一）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: 

 1、2020年4月9日，公司与中铁十局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的《合作

框架协议》和《合作协议》。详情参考公司于2020年4月11日披露的

《关于与中铁十局集团有限公司签署<合作框架协议>和<合作协议>

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13号）。 

2、2020年5月27日，公司与广东进出口商会签署《外贸战略合作

协议》。详情参考公司于2020年5月28日披露的《关于与广东进出口

商会签署<外贸战略合作协议>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33号）。 

3、2020年9月10日，公司子公司广州海印又一城商务有限公司与

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政府签署《战略合作框架协议》。详情参考公司于

2020年9月11日披露的《关于子公司广州海印又一城商务有限公司与

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政府签署<战略合作框架协议>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20-70号）。 

4、2020年12月14日，公司与江西东旭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署《教

育合作投资框架协议》和《项目合作协议》。详情参考公司于2020

年12月15日披露的《关于与江西东旭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署<教育合

作投资框架协议>及子公司签署<项目合作协议>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20-96号） 

 5、2021年5月28日，公司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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州分公司签署《战略合作框架协议》。详情参考公司于2021年5月29

日披露的《于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签署《战

略合作框架协议》及子公司签署《合作协议》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21-30号） 

上述合同均在履行中，与预期不存在差异。 

公司控股股东海印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邵建明先生于2022年2月

14日至2022年3月14日期间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

3,074万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1.32%。除上述交易外，本次合作框架协

议签订前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、持股5%以上股东、董监高的持股

情况未发生变化，亦未收到其关于减持公司股份的通知。 

 

六、重大风险提示 

本次签署的协议仅为合作框架协议，后续具体合作事项仍需双方

根据实际情况共同协商确定。本协议的执行情况尚存在不确定性，未

来合作项目中的具体事宜将以双方商谈确定的协议为准。公司将根据

本协议后续进展情况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

义务。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七、备查文件 

1、海印蔚蓝与国电投海晟新能源签署的《合作框架协议》。 

 

特此公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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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二年三月十五日 


